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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中区域电力基本情况

（一）发电

1. 发电装机

截止2013年底，华中区域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为25529 万千瓦，同比增长8.68%。其中，火电13627万千瓦，同比增长4.52%；水电11715万千瓦，同比增长13.08%；风电146 万千瓦，同比增长89.62%；其它40 万千瓦。

截至2013年底，华中区域统调装机容量为22089万千瓦。其中，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重庆分别为5680万千瓦、5210万千瓦、2744万千瓦、1538万千瓦、5800万千瓦、1117万千瓦。

表1-1   2013年华中区域各省（市）统调装机情况表

单位：万千瓦

	
	总计
	水电
	火电
	其它

	河南
	5680
	367
	5286
	27

	湖北
	5210
	3264
	1946
	0

	湖南
	2744
	1045
	1643
	56

	江西
	1538
	149
	1362
	27

	四川
	5800
	4431
	1342
	27

	重庆
	1117
	442
	662
	13

	华中
	22089
	9698
	12241
	150


2. 发电量

2013年，华中区域全口径发电量1035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49%。其中，水电40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03%；火电629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33%；新能源2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9.57%。

2013年，华中区域统调电厂发电量8933亿千瓦时（含国调调度电厂），同比增长10.6%。其中，水电32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7%；火电564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新能源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3.4%。

表1-2  2013年华中区域各省（市）统调电厂发电量

单位：亿千瓦时

	
	合计
	水电
	火电

	区域合计
	8933
	3267
	5644

	河南
	2658
	106
	2546

	湖北
	2027
	1101
	926

	湖南
	880
	251
	618

	江西
	712
	32
	675

	四川
	2189
	1656
	532

	重庆
	466
	119
	344


（二）用电

1. 用电量

2013年，华中地区全社会用电量96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17%；调度口径用电量88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10%。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重庆省（市）全社会用电量分别为2899亿千瓦时、1630亿千瓦时、1423亿千瓦时、947亿千瓦时、1949亿千瓦时、739亿千瓦时，用电增长率由高到低依次为：重庆12.72%、江西9.16%、湖北8.08%、四川6.46%、湖南5.69%、河南5.51%。

表1-3  2013年华中区域全社会用电结构

单位：亿千瓦时、%

	
	全社会用电量
	去年同期
	增长

	华中合计
	9608
	9007
	7.17

	第一产业
	204
	226
	-9.81

	第二产业
	6679
	6352
	5.85

	第三产业
	1125
	992
	13.40

	居民用电
	1600
	1437
	11.32


2. 最高用电负荷

2013年夏季，华中区域出现了1961年以来最强的大范围高温天气，全网前后出现了三轮用电高峰，全网及六省（市）电力电量均创历史新高。调度口径最大用电负荷14915万千瓦，同比增长10.25%。
表1-4  2013年华中电网最大负荷、最大日用电量

单位：万千瓦、亿千瓦时

	单位
	最大用电负荷
	最大日用电量

	
	2013年
	发生日期
	同比
	2013年
	发生日期
	同比

	全网
	14915
	13-08-06
	10.25%
	31.98
	13-08-15
	18.05%

	湖北
	2758
	13-08-16
	13.4%
	5.98
	13-08-16
	16.06%

	河南
	4926
	13-08-16
	8.05%
	10.55
	13-08-16
	11.53%

	湖南
	2168
	13-08-10
	8.22%
	4.70
	13-08-06
	21.83%

	江西
	1528
	13-08-13
	10.31%
	3.28
	13-08-13
	20.01%

	四川
	2854
	13-08-23
	7.12%
	5.90
	13-08-23
	7.81%

	重庆
	1405
	13-08-15
	18.07%
	2.87
	13-07-26
	14.61%


（三）输配电

1. 220kV及以上输电线路

截止到2013底，全网共有220kV及以上输电线路3319条、总长度114701.01公里。其中1000kV输电线路2条、长度640公里；500kV输电线路470条、长度37998.53公里；220kV输电线路2847条、长度76062.48公里。

2. 220kV及以上变电设备

截止到2013年底，全网共有220kV及以上变电站1183座、变压器2229台、总容量510317兆伏安。其中1000kV变电站2座、变压器4台、总容量12000 兆伏安；500kV变电站139座、变压器248台、总容量207901兆伏安 ；220kV变电站1042座、变压器1977台、总容量290416兆伏安。

3. 跨区跨省联络线

华中电网通过一回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与华北联网，通过±500千伏德宝直流、灵宝背靠背直流、±800千伏哈郑特高压直流与西北联网，通过四回±500千伏直流和二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与华东联网，通过一回±500千伏直流与南方电网联网。

华中电网内，主要通过500千伏交流联络线实现省间互联，并以湖北电网为中心形成辐射状网络结构。其中，河南电网通过1000千伏特高压南荆线及4回500千伏交流联络线与湖北主网相联；湖南、江西、重庆电网分别通过3-4回500千伏交流联络线与湖北主网相联；四川电网通过4回500千伏交流联络线与重庆电网相联。

二、电力交易情况

（一）厂网电量交易

1. 统调电厂上网电量

2013年，华中区域各省（市）统调发电企业上网电量为7432.9亿千瓦时，平均上网电价413.7元/千千瓦时。其中，河南2532亿千瓦时，电价431.28元/千千瓦时；湖北997.76亿千瓦时，电价471.8元/千千瓦时；湖南795.3亿千瓦时，电价459.4元/千千瓦时；江西732.38亿千瓦时，电价464.9元/千千瓦时；四川1953.5亿千瓦时，电价323元/千千瓦时；重庆422.1亿千瓦时，电价415.4元/千千瓦时。

2. 电网企业购电量

2013年，华中区域六省（市）电力公司购本省水、火及新能源和跨省区电量合计为8282.94亿千瓦时，平均购电均价406.42元/千千瓦时。

表2-1  2013年各省（市）电力公司购电情况表

单位：亿千瓦时，元/千千瓦时

	
	合计
	购本省水电
	购本省火电
	其它

	
	电量
	电价
	电量
	电价
	电量
	电价
	电量
	电价

	河南
	2666.34
	429.51
	113.25
	305.31
	2418.84
	437.16
	134.25
	396.00

	湖北
	1365.22
	433.31
	151.43
	395.27
	846.33
	485.55
	367.50
	328.67

	湖南
	932.50
	422.00
	213.00
	343.00
	570.50
	502.00
	149.00
	353.83

	江西
	857.34
	452.30
	101.10
	323.60
	631.28
	487.60
	124.96
	378.10

	四川
	1838.99
	327.93
	1290.55
	277.21
	548.44
	447.29
	-114.46
	243.99

	重庆
	622.55
	393.96
	117.89
	322.18
	298.31
	450.35
	206.35
	354.95


注：“其它”为跨省区购电及购本省其他类型上网电量。

（二）国家指令性计划

目前，华中区域按国家指令性计划执行的电量有：葛洲坝电量送河南、湖北、湖南、江西；三峡电量按分电比例统配到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及全年送重庆40亿千瓦时；二滩电量送四川、重庆；川电东送（重庆）9亿千瓦时；锦屏、官地电量送四川、重庆；向家坝、溪洛渡电量送四川。

表2-2  2013年国家指令性计划执行情况

单位：亿千瓦时、元/千千瓦时

	
	三峡
	葛洲坝
	二滩
	川电东送
	向家坝、溪洛渡
	锦屏\官地

	
	电量
	电价
	电量
	电价
	电量
	电价
	电量
	电价
	电量
	电价
	电量
	电价

	河南
	62.23
	297.5
	1.68
	277.08
	
	
	
	
	
	
	
	

	湖北
	166.71
	307.45
	117.31
	210.64
	
	
	
	
	
	
	
	

	湖南
	78.6
	298
	18.9
	285
	
	
	
	
	
	
	
	

	江西
	56.65
	314
	6.59
	278.8
	
	
	
	
	
	
	
	

	四川
	
	
	
	
	114.46
	244.48
	
	
	31.9
	
	51.7
	

	重庆
	39
	286.99
	35.92
	321
	35.92
	321
	9
	262
	
	
	41.99
	350


（三）跨省跨区电能交易

跨地区电能交易分为跨区电能交易、跨省电能交易。跨区电能交易主要由国家电网组织，其中西北送华中交易按平台交易方式组织，华中各省（市）电力公司按发用电平衡预测和地方政府要求申报购电需求；华北送华中由国家电网组织；四川水电送华东交易根据四川水情和外送能力确定。此外，2013年根据华东供需情况，华中电网公司还组织区域内火电厂送华东临时交易。

跨省电能交易主要为水电外送和省间短时余缺调剂。其中，水电外送按华中电监局制定的《华中区域水电减弃增发应急交易办法》，开展的四川、重庆低谷富余水电应急交易；省间短时交易按华中电监局制定的《华中区域跨省实时电能交易办法》，以省间相互支援、缓解高峰电力缺口为目的的跨省交易，主要发生在迎峰度夏、迎峰度冬大负荷期间。此外，还有四川与河南省丰枯互济互保交易，以及湖北送恩施周边的独立地方电网少量交易等。

1. 总体情况

2013年，华中区域跨省跨区交易电量557亿千瓦时，同比减少17.8亿千瓦时。其中，跨省交易电量9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6亿千瓦时；跨区交易电量460亿千瓦时，同比减少24亿千瓦时。

表2-3  2013年华中区域跨省跨区电能交易情况表

单位:亿千瓦时

	
	年计划
	累计完成
	完成率
	上年同期
	同比增加
	同比增长

	跨区跨省交易
	605.8
	557
	91.9%
	575
	-18
	-3.1%

	跨区交易
	499.9
	460 
	92.0%
	484
	-24
	-5.0%

	跨省交易
	 105.9
	97
	91.6%
	91
	6
	6.6%

	（一）长期交易
	599.5
	551.1
	91.9%
	571
	-19.9
	-3.5%

	跨区长期
	499.9 
	460
	92.0%
	483.7
	-23.7
	-4.9%

	跨省长期
	 99.6
	91.1
	91.5%
	86.9
	4.2
	4.8%

	（二）短期交易
	6.3
	5.9
	93.7%
	4.5
	1.4
	32.5%

	跨区短期
	0
	0
	100%
	0.1
	-0.1
	-100%

	跨省短期
	6.3
	5.9
	93.7%
	4.4
	1.5
	35.5%


2. 跨区电能交易情况

2013年，各省市与华北、华东、西北区域跨区电能交易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2-4  2013年各省跨区购售电情况

单位:亿千瓦时、元/千千瓦时

	
	华北
	华东
	南方
	西北

	
	电量
	电价
	电量
	电价
	电量
	电价
	电量
	电价

	河南
	购电
	9.7
	448.72
	
	
	
	
	15.2
	423.6

	
	售电
	
	
	4.61
	467.62
	
	
	
	

	湖北
	购电
	43.78
	460.6
	
	
	
	
	14.35
	416.7

	
	售电
	
	
	
	
	
	
	
	

	湖南
	购电
	27.6
	460
	
	
	
	
	11.9
	439

	
	售电
	
	
	
	
	
	
	
	

	江西
	购电
	23.04
	460.5
	
	
	
	
	10.45
	441.9

	
	售电
	
	
	0.01
	495.2
	
	
	
	

	四川
	购电
	
	
	
	
	
	
	11.8
	429.8

	
	售电
	15.2
	288
	37.6
	223.7
	
	
	36.4
	243.6

	重庆
	购电
	0.16
	468.00
	
	
	0.68
	444.10
	20.54
	445.03

	
	售电
	
	
	
	
	
	
	
	


3. 跨省电能交易情况

表2-5  2013年跨省双边合同交易情况表

单位：亿千瓦时，元/千千瓦时

	售电

购电
	河南

电量

(电价)
	湖北

电量

(电价)
	湖南

电量

(电价)
	江西

电量

(电价)
	四川

电量

(电价)
	重庆

电量

(电价)

	河南
	-
	
	
	
	13.35

(271.5/295.5)
	0.83

(281.4/303.3)

	湖北
	
	-
	
	
	10.09

(258.2/282.2)
	0.63

(263.2/289.3)

	湖南
	
	
	-
	
	
	

	江西
	1.10

(477.6/501.6)
	
	
	-
	0.37

(335.1/359.1)
	0.24

(302.6/326.6)

	四川
	8.38

(473.2/490.4)
	0.83

(516.3/538.9)
	0.16

(572/550)
	0.81

(505.8/529.8)
	-
	

	重庆
	7.68

(465.8/482.3)
	3.65

(502.2/514.8)
	0.17

(544.3/568.3)
	1.85

(499.6/512.1)
	47.16

(317.8/337.3)
	-


注：电价为送端价和落地价。

4. 输电费用和损耗

跨省跨区交易中，输电费主要由电量送出省电力公司和华中电网公司收取，其中电量送出省收取的输电费包含输电损耗，其余输电损耗由购电省承担。

2013年，电量送出省输电费按不高于30元/千千瓦时收取，华中电网公司跨省交易输电费按0-24元/千千瓦时收取，跨区交易输电费平均为6.76元/千千瓦时。

区域内有关省间联络线输电损耗分别为：鄂豫联络线损耗0.9%、鄂湘联络线损耗0.8%、鄂赣联络线损耗0.76%、鄂渝联络线损耗0.87%、川渝联络线损耗0.9%。有关过网线损分别为：河南过网线损1.7%、湖北过网线损0.9%、四川过网线损1.0%。    

（四）发电权交易

2013年，华中区域五省一市均开展发电权交易，总交易量为220.51亿千瓦时。

河南省：发电权交易除按政府指令替代，还有发电厂之间协商以市场方式形成的在役机组发电权交易。发电权交易完成104.73亿千瓦时（上网电量），同比下降8.04%。其中，关停公用小火电机组补偿交易电量完成56.05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7.98%；发电厂之间协商的被替代上网电量为48.68亿千瓦时，同比增加6.8%。

湖北省：发电权交易总电量32.94亿千瓦时。其中，退役机组替代电量8.44亿千瓦时，在役机组替代电量24.50亿千瓦时。

湖南省：发电权交易采用电厂内部替代和电厂间协商替代两种方式。全年交易电量12.1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21.8%。

江西省：全年关停机组及“以大代小”发电计划转移电量57.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36%，其中在役机组的发电权交易电量为16.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4.58%。

四川省：发电权交易通过电厂协商、平台竞价和政府指定方式形成。替代电量9.84亿千瓦时，全部为在役机组替代。

重庆市：发电权交易电量3.23亿千瓦时。

（五）大用户直接交易

直接交易试点电网输配电价执行两部制电价，基本电价执行当地省级电网现行销售电价表中大工业用户基本电价标准，电度电价由国家审批。截至2013年底，华中区域内河南、湖南和重庆三省市的大用户直接交易输配电价已获得国家批复，分别为：河南省直接交易试点的电量电价（不含线损）为98元/千千瓦时，其中110千伏和220千伏用户各为85元/千千瓦时和69元/千千瓦时；湖南省直接交易试点的电量电价为105元/千千瓦时，其中110千伏和220千伏用户各为87元/千千瓦时和69元/千千瓦时；重庆市直接交易试点的电量电价（不含线损）为113元/千千瓦时，其中110千伏和220千伏用户各为91元/千千瓦时和70元/千千瓦时，线损为23.68元/千千瓦时。

2013年，湖南、河南等省均积极开展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工作。

（六）地方政府组织的交易

2013年，湖北省地方政府组织发电企业对省内部分大工业用户以相对较低电价供电。2013年共有20家省内发电企业（全部为30万千瓦以上火电机组）和11家较大型的工业用户参加该项交易，交易电量共计32.4亿千瓦时，协议电价是在省内火电标杆电价基础上下调30元/千千瓦时，输电价及线损在现行目录电价下下调30元/千千瓦时左右执行，总共对工业用户下调60元/千千瓦时左右。

2013年，江西省地方政府组织发电企业与赛维公司开展交易，合计交易电量3.30亿千瓦时，电厂交易平均电价为407.2元/千千瓦时（江西电网燃煤机组脱硫标杆电价在2013年9月25日前为485.2元/千千瓦时，在9月25日后为475.2元/千千瓦时）。

（七）非竞争性发电企业电能交易

非竞争性发电企业包括热电厂、自备电厂和电网企业所属电厂等。

1. 热电联产机组

截至2013年底，华中区域热电联产机组装机容量1333.2万千瓦，上网电量107.3亿千瓦时。其中：河南热电联产机组49台，容量1069.5万千瓦，上网电量40.92亿千瓦时，平均发电利用小时数为382小时；湖北热电联产机组8台，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上网电量66.2亿千瓦时，平均发电利用小时数为315小时。江西热电联产电厂2013年发电量8.83亿千瓦时，所发电量绝大部分自用，2013年有0.1312亿千瓦时的少量富余电量上网。四川热电联产电厂47个，装机容量51.2万千瓦，重庆热电联产机组1台，上网电量0.18亿千瓦时，平均发电利用小时数为727小时。

表2-6  2013年供热电厂上网情况表

单位：台、万千瓦、亿千瓦时、小时

	单位名称
	机组台数
	容量
	上网电量
	平均利用小时

	河南
	49
	1069.5
	40.92
	382

	湖北
	8
	210
	66.2
	315

	湖南
	0
	0
	0
	0

	江西
	0
	0
	0.13
	0

	四川
	47
	51.2
	
	

	重庆
	1
	2.5
	0.18
	727


注：四川省“机组台数”为电厂数。

2. 自备电厂

截至2013年底，华中区域省调自备电厂装机容量1077.2万千瓦，完成发电量645.37亿千瓦时，上网电量26.15亿千瓦时，支付系统备用费7589.6万元。

表2-7  2013年自备电厂上网情况表

单位：台、万千瓦、亿千瓦时、万元

	单位名称
	机组台数
	容量
	发电量
	上网电量
	备用费

	河南
	23
	631.5
	393
	0
	0

	湖北
	7
	118
	55.70
	22.22
	3679.6

	湖南
	1
	60
	51.8
	0
	0

	江西
	0
	0
	0
	0
	0

	四川
	127
	235.8
	125
	3.8
	

	重庆
	5
	31.9
	63.18
	13.85
	3910


注：四川省“机组台数”为电厂数。

3. 电网企业所属权益电厂

电网企业所属权益电厂多为水电站。包括：湖北、江西、四川、河南等省电力公司所属的发电厂。此类电厂发电计划大部分在政府有关部门下达年度计划时一并明确。

4. 抽水蓄能电站

截至2013年底，华中区域已投运抽水蓄能电站共5座，机组14台，容量379万千瓦。其中，湖北2座，分别为白莲河抽水蓄能电站120万千瓦（4×30万千瓦）和天堂抽水蓄能电站7万千瓦（2×3.5万千瓦）；河南2座，分别为宝泉抽水蓄能电站120万千瓦（4×30万千瓦）和回龙抽水蓄能电站12万千瓦（2×6万千瓦）；湖南1座，为黑麋峰抽水蓄能电站120万千瓦（4×30万千瓦）。2013年，上述抽水蓄能电站发电量合计为10.3亿千瓦时，平均利用小时数为272小时。

三、电力市场秩序情况

（一）购售电合同和并网调度协议签订及备案情况

2013年，厂网双方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购售电合同和并网调度协议，并向监管机构备案。能够做到交易有合同、调度有协议。电能交易合同覆盖了网厂年度基数电量合同、网网跨省（区）合同、厂网跨省（区）合同、发电权交易合同、直接交易合同等交易品种。

2013年，各省市《购售电合同》和《并网调度协议》签订和备案情况总体较好，但时间有所滞后。 

表3-1  2013年华中区域合同、协议签订情况

	
	合计
	华中

电网
	河南
	湖北
	湖南
	江西
	四川
	重庆

	《年度购售电合同》
	524
	18
	95
	43
	67
	39
	222
	40

	《并网调度协议》
	444
	32
	3
	41
	69
	28
	231
	40

	跨省（区）电能交易合同
	491
	14
	167
	47
	4
	81
	172
	6

	发电权交易合同
	68
	0
	31
	14
	8
	12
	0
	3

	其它交易合同
	54
	0
	42
	0
	12
	0
	0
	0


注：河南《并网调度协议》数为新签数。其他交易合同中，河南为基数电量之外网厂合同，湖南为大用户直接交易合同。

（二）发电市场运营情况

1. 发电利用小时

2013年，华中区域统调电厂平均利用小时4270小时，其中，统调火电厂平均利用小时4744小时，同比增加221小时。

统调火电厂平均利用小时除四川省同比减少113小时外，其它省（市）均有较大增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重庆分别增长78小时、359小时、422小时、285小时、794小时。除重庆电网外，其余各省市60万千瓦级机组利用小时数均高于30万千瓦级机组。

表3-2  2013年华中区域统调机组发电利用小时情况表

单位：小时

	
	合计
	水电
	火电

	区域合计
	4270
	3660
	4744

	河南
	4829
	2983
	4969

	湖北
	3887
	3380
	4740

	湖南
	3665
	2874
	4159

	江西
	4618
	2285
	4888

	四川
	4216
	4276
	4047

	重庆
	4367
	2825
	5438


2. 调峰情况

由于来水偏少，相比2012年，2013年华中区域直调火电机组启停调峰情况大幅减少，其中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均未发生启停调峰。

表3-3  2013年华中区域火电机组调停情况

单位：台次

	
	调停台数
	调停次数
	平均调停次数

	河南
	22
	68
	3.1

	湖北
	9
	40
	4.4

	湖南
	13
	70
	5.4

	江西
	10
	30
	3


3. 火电机组非计划停运

2013年度，华中区域火电机组非计划停运共计409台次。其中，河南非计划停运161台次，同比减少12台次；湖南非计划停运32台次，同比减少10台次；湖北非计划停运49台次，同比增加20台次；江西非计划停运50次，同比减少11台次；四川非计划停运88台次，同比减少13台次；重庆非计划停运29台次，同比增加19台次。

4. 旋转备用情况

2013年，华中区域月度平均旋转备用率最小的是四川（3.06%），最大的是重庆（14.76%）。

表3-4  2013年华中区域各省电网月度旋转备用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千瓦、%

	电网名称
	月均旋转备用容量
	月均旋转备用率

	华中电网
	560
	4.3

	河南
	373
	10

	湖北
	123
	7.17

	湖南
	60
	5

	江西
	70
	6.41

	四川
	60
	3.06

	重庆
	130
	14.76


（三）新建机组进入商业运营及差额资金分配情况

各省（市）大部分新建发电机组能按照《新建机组进入及退出商业运营管理办法》（电监市场〔2011〕32号）规定，及时签订并网调度协议和购售电合同并向监管机构备案，认真办理机组并网安全性评价和发电业务许可证，办理新建机组转入商业运营手续等工作。新建发电机组调试运行和转入商业运营秩序总体良好。但存在部分电力企业未按规定办理相关并网和进入商业运营手续，无证上网等问题。

河南、湖北、四川、重庆电网严格执行电监市场〔2011〕32号文件规定，将新建发电机组差额资金50%纳入两个细则中分配。新建机组调试期电量差额资金情况见下表。

表3-5  2011年11月至2013年12月调试期电量差额资金情况

单位：万千瓦、亿千瓦时、万元

	电网企业名称
	已转商运的新建机组容量
	调试电量
	调试与商运电价

差额资金
	差额资金50%用途

	河南电网
	520
	13.16
	11566.26
	2012年度资金已按年度上网电量的比例分配

	湖北电网
	142.83
	3.38
	3526
	已作为辅助服务补偿资金纳入两个细则分配

	湖南电网
	208.2
	1.88
	1592
	

	江西电网
	150
	3.50
	3496.36
	未使用

	四川电网
	985.58
	
	3334
	两个细则

	重庆电网
	85.9
	2.12
	2180.96
	已作为辅助服务补偿资金纳入两个细则分配


注：河南、湖南2013年差额资金当年值分别为786万元、120万元。

（四）辅助服务及并网运行管理情况

2013年，华中区域发电厂辅助服务及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有序推进，考核费用合计19369.85万元，补偿费用合计24665.76万元。

表3-6  “两个细则”补偿考核情况

单位：万元

	所在电网
	考核
	补偿
	分摊

	河南
	9523.4
	9523.4
	0

	湖北
	3380.8
	8515.07
	2606.14

	湖南
	3465.9
	3465.9
	0

	江西
	
	
	

	四川
	2654
	2654
	0

	重庆
	345.75
	507.39
	210.49

	合计
	19369.85
	24665.76
	2816.63


注：湖北、重庆两省（市）的新建机组差额资金及年度机组非计划停运考核费用均作为辅助服务补偿资金冲抵分摊费用。

（五）网厂电费结算情况

2013年，华中区域省级及以上电网企业应付发电厂电费总计 2729.5亿元，实付2729.5亿元，电费结算率为100%。每月电费次月结清，无陈欠电费。大部分省（市）电力公司每月在收到购电发票后能及时支付当月购电费的50%，在随后15个工作日内付清剩余电费。

（六）信息公开情况

2013年，各电力调度交易机构进一步加强调度交易信息报送与披露工作，监管信息报送、月度网站信息披露、季度信息发布会已成为电力调度交易信息报送与披露的主要方式，同时利用调度日报、电力交易大厅服务业务、电力生产电话例会、文件等方式向不同市场主体开展信息公开工作。

四、监管职责履行情况

（一）促进电能交易，优化资源配置

1. 坚持电能交易会商制度，及时了解跨省跨区交易形势，协调交易机构根据电力供需实际形势调整交易计划。
2. 密切关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利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督促电网企业采取措施提高输送能力。针对川渝联络线最大输送功率下降制约四川富余水电外送的情况，进行现场调研，分析负荷不平衡的原因，提出监管建议。

（二）推进电力市场建设，不断完善交易机制

1. 积极推进大用户直购电试点工作

按照国家能源局安排，积极推进大用户直购电试点工作。参加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组织的江西省大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座谈会及其调研，会同湖北省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大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办法。针对华中水电比例较高的实际情况，向国家能源局提出在水电较多省份测算大用户直接交易输配电价的有关建议。

2. 积极推进跨省跨区电能交易

针对目前跨省区电能交易上网电价不能变动，价格信号无法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不能按市场方式配置电力资源，不利于电力交易开展的问题，结合区域内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的诉求，专题向国家能源局上报《关于跨省跨区电力交易价格的请示》。国家能源局非常重视，组织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同意按照市场规则组织交易。

（三）规范电力市场秩序，维护市场主体合法利益

继续坚持厂网联席会议制度、监管报告制度、合同（协议）备案制度、信息报送与披露制度、监管约谈约访等“五项制度”，加强厂网界面监管。

1. 深入推进并网运行考核和辅助服务补偿工作，提高并网运行管理水平

建立定期审核两个细则运行结果，不定期现场检查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先后对湖北、江西、重庆三省（市）调度机构的两个细则技术支持系统进行现场检查，并对并网运行管理、辅助服务调用及免考核情况进行核查。

积极推动重庆电网D5000平台上的两个细则技术支持系统建设，于2013年9月和12月先后组织技术专家和发电企业对该系统进行测试和验收，并组织召开模拟运行启动会，启动模拟运行工作。

2. 做好差额资金的分配工作

严格执行《发电机组进入及退出商业运营管理办法》，做好差额资金的分配工作。自2011年11月以来，湖北、重庆两省市的新建机组差额资金合计分别为3526万元、2180.96万元，均已全部纳入两个细则，作为辅助服务补偿资金进行分配。

3. 加强新建机组进入商业运营监管

针对非水电可再生能源不积极开展转商业运营的问题，华中能源监管局专门印发《关于<华中区域发电机组进入及退出商业运营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对符合条件的水电、风电、生物质、综合利用火电及增容改造机组及时办理进入商业运营手续；对不符合条件的严格执行规定，耐心解释政策，帮助尽早满足条件。

4. 高度关注可再生能源发展

对汉口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等5家新能源企业开展专项调研。针对黄石市黄金山工业新区光伏电站由于不熟悉有关规定，导致上网电费38.24万元迟迟未能结算的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协调有关部门在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的前提下解决该光伏电站临时结算电费问题，并指导该光伏电站尽快完成办理转商运的有关规定手续。

5. 积极协调嘉陵江、乌江流域水电优化调度

针对重庆嘉陵江、乌江流域梯级电站存在跨省、跨电网、跨投资主体、跨监管区域的特点，建立了监管机构（华中监管局、四川监管办和贵州监管办）、电网企业（重庆电网、贵州电网和四川电网）和发电企业（彭水电站、银盘电站和草街电站）“三位一体”的信息共享与协调机制，进一步提高了两大流域的水能利用率和水电对重庆电网的顶峰作用。

6. 落实简政放权相关政策

取消新建机组转商运现场核查工作制度，不再组织对新建发电机组首次并网前进行现场核查。按照国家能源局行政审批事项有关要求，及时发文停止华中区域跨省区电能交易市场准入审批项目。
五、监管评价

（一）值得肯定的做法

1. 华中区域跨区跨省电能交易成效显著

2013年，华中区域跨区跨省电能交易在保障电力供应和消纳富余水电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一是加大跨省电能交易力度，确保各省市电力供应。迎峰度夏期间，全区域及各省市用电负荷屡创新高，电力供应十分紧张，通过开展省间临时电力交易，确保了四川、湖南、江西、重庆等省市平稳度过用电高峰，全区域实现连续两年未出现拉闸限电情况。二是积极开展灵活跨省跨区交易，全力消纳四川富余水电。一方面在迎峰度夏期间组织河南、湖北电网高峰电力支援四川，减少四川电网高峰火电开机，为消纳低谷富余水电腾出空间，另一方面组织湖北、河南电网消纳四川低谷富余水电。三是挖掘内部潜力，支持区外迎峰度夏。迎峰度夏期间，华东电网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电力供应紧张局面。华中电网克服自身困难组织河南、湖北、江西最大电力236万千瓦紧急支援华东。

2013年，华中区域实时电能交易达46次，有效缓解部分省市高峰电力供应紧张局面；水电应急交易电量71亿千瓦时，有效促进了水能资源优化利用；四川弃水调峰损失电量约26亿千瓦时，同比大幅减少54%。

2. 发电权交易深入开展，成绩突出

发电权交易主体从关停机组逐渐扩大到在役机组，交易形式从最初的厂内置换逐渐扩大到跨厂、跨集团的交易，交易模式由最初单一的双边交易发展到竞价交易、双边交易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模式，交易周期由最初的年度交易扩大到以年度交易为主，季度、月度交易为辅的多时段灵活交易。

3. 发挥大电网优势，实现省间备用资源共享

调度机构充分发挥大电网优势，利用负荷互补特性，合理调整跨省交易，实现省间备用资源共享。一是为解决江西电网高峰备用不足的矛盾，调度机构根据湖北江西两省日最大用电负荷出现的时间不同，湖北电网出现在晚高峰，江西电网出现在早高峰，采取晚高峰时江西电网支援湖北电网30万千瓦，早高峰时湖北电网支援江西电网30万千瓦，充分发挥了互联电网的作用。二是充分发挥大电网的错峰效应，利用华东电网与四川电网高峰用电有1小时时差，在四川电网高峰时少送华东电网200万千瓦电力，缓解四川电网夏季高峰电力供应短缺的矛盾。

4. 两个细则的实施促进电厂参与AGC等辅助服务的积极性

通过大力推动火电厂AGC跟踪超短期负荷预报工作，大大提高了火电厂实时计划与用电负荷的超前平衡能力，不仅提高了火电厂参与联络线调节的积极性，而且减少了调峰调频水电厂的调整压力。湖北清江电厂是华中电网的调峰调频主力电厂，长期以来承担了大量调频调峰任务，两个细则的实施使其运行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机组穿越振动区次数、小出力运行时间及运行率、机组进相调压情况均有明显减少。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市场化的电能交易机制仍不健全

跨区跨省电能交易中，送端电网必须按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上网电价与发电企业结算，交易电价的管制在供大于求的形势下降低了电力市场的活跃程度。大用户直接交易试点在输配电价测算、工作方案、交易规则、交易组织、合同签订及执行等方面仍存在问题。

2. 省间联络线输送容量严重不足

自2008年以来，华中电网省间联络线未新增输电线路和输变电容量，目前华中区域内所有的省间断面（川渝、鄂豫、鄂赣、鄂湘、鄂渝）均存在受限问题。随着四川水电的投产和用电需求的增长，跨省区电能交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省间联络线输送容量不足严重制约了区域内电力供应保障和资源优化配置。

3. 电力调度信息披露和公开力度仍不够

调度信息披露存在不及时、不全面、不透明的问题。一是两个细则考核信息（日发电量考核除外）按月发布，由于机组运行时不能实时得到“两个细则”考核的数据，导致电厂无法及时跟踪改进，不能实现全员全程监控。二是电网公司年度运行方式、月度新增装机、月度外送外购电、各月弃水电量、各电站各月电量构成等信息没有披露。两个细则数据只有每个月的汇总结果，没有每日考核与补偿明细，发电企业无法判断考核与补偿统计是否准确，只能被动接受结果。三是调度机构对电厂的信息披露均采用“背靠背”方式，对机组启停，各台机组负荷曲线，各机组运行考核和提供辅助服务等信息实行严格管制，发电企业只能看到本厂信息。

4. “三公”调度实施难

一是地方政府年度发电计划制订和调整随意性大。二是电源布局不合理，电网重载断面、重载时间较多，安全控制要求对部分电厂存在最大或最小出力限制的情况没有明显改善；发电机组检修、环保设施改造及电网基建施工等任务繁重，发电计划安排受制较多。三是在电力市场供大于求时，发电企业抢发电量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电力交易和发电方式的合理安排，也降低了发电效率。

5. 仍存在电力市场秩序不规范的行为

个别省新机商转差额资金没有分配，抽水蓄能电站运行时间严重不足，并网运行考核和辅助服务补偿存在违规减免，不能按时报送“两个细则”报表，不能及时备案《购售电合同》《跨省区交易合同》以及《并网调度协议》。无发电业务许可证的电厂并网发电，以及没有办理发电业务许可证提前结算电费。在并网接入施工和测试方面，存在“三指定”问题。在脱硝设施投入后，电价按时执行到位困难。

6. 新能源发展仍面临问题

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等新能源电厂配套送出工程建设进度严重滞后于电源建设。各类补贴资金拨付拖延时间较长。接网工程补贴标准偏低。

部分地市供电公司在制定接入系统方案时，制定的方案不经济合理，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光伏发电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自发自用”电量与用户结算时，用户拖欠电费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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